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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际法学专业（学科）项下国际航空法领域的主题研究，以支配与调整国际航空运输中承运人
“损害赔偿责任”（liability）的国际法规则、国内法规则及各国司法实践为研究对象。旨在对支配与
调整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人损害赔偿责任的国际统一私法规则及其适用实践作出清晰阐释 ，明确承
运人责任认定的依据、方式与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关责任规则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探讨承运
人责任认定实践中存在的疑难、困惑与挑战。通过系统梳理、分析与研究各国适用实践中的承运人责
任规则的实际作用与效果，本书为如何更为准确与更为合理地理解与适用华沙—蒙特利尔体系下的承
运人责任规则提供了一份富于启发的参考。
以下是书中一些不同于以往研究或对以往研究予以进一步补充的方面，供读者参考： （1）结合有关
约文的解释实践与晚近发展，释明了华沙—蒙特利尔体系下公约规则“排他适用属性”（exclusivity）
的含义、法理依据与其实践争议，尤其是针对如何准确理解“诉由排他性”（exclusive cause of action
）作出说明； （2）释明了根据公约规则的排他适用属性，尤其是根据公约统一管辖权规则的排他适
用属性，1929年《华沙公约》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中的“赔偿责任引导理念”（channeling of
liability）的法理依据与其实践效果； （3）释明了华沙—蒙特利尔体系下“事故”（accident）界定问
题的晚近实践与其特点； （4）释明了华沙—蒙特利尔体系下承运人赔偿责任期间认定问题的晚近实
践发展与其启示；（5）释明了欧盟2027/97号法规与欧盟889/2002号法规项下，欧盟“共同体承运人”
（community carrier）损害赔偿责任认定的特殊性与其实践影响； （6）释明了欧盟261/2004号法规于
欧洲司法实践中的晚近发展及其引发的争议问题，尤其是与华沙—蒙特利尔体系下公约规则的适用冲
突及其对公约规则排他适用属性的消极影响； （7）释明了华沙—蒙特利尔体系下普通法系与大陆法
系国家对公约统一管辖权规则的不同理解、实践争议与其启示； （8）释明了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
》中增设的“第五管辖权”规则存在的问题与其实践效果； （9）释明了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中
引入的“第六（七）管辖权”规则的含义、作用与其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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